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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律师协会执业观座谈会上的发言 首先，感谢北京市律

师协会的邀请！ 我认为在我之前所有的发言都是专业的发言

，所以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休息一下，因为精采的

是后面的分组讨论和吴玉华局长的讲话。我作为一个外行，

其实也没有做什么专业研究。我不是执业律师却在为律师服

务，但走出律师界却有可能被人当成是律师。其实，在座的

各位都知道我只是了解律师业改革与发展当中的一些动态，

当然也有学者会把我当成律师。尽管我从追求目标上讲有希

望自己成为学者的一面，但是水平、学识都不够。 我觉得今

天下午的座谈会相当于一个开题报告，实际上又像一次破题

动员会，我们要破的题就是北京律师的执业观，实际上也可

以是中国律师的执业观。刚才王宇律师说观念，“观”是看

，“念”是想，我以为有道理。这个“观”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的理解就是，我们为什么做律师？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想做律师？我们为什么要做律师？我们为什么敢做律师？我

们为什么能做律师？同时，还要思考，我们如何做好律师？

我们做律师为什么？这就是在破题当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为

了说明我破题的粗浅体会，我从三个方面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执业观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今天

我们来谈论执业观就意味着我们的执业观肯定出现了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谁误导了我们对执业观的认识？究竟出现了哪

些偏差？第三个问题是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执业观？ 第一



个问题，我们执业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

面发现，我们的执业观的确出了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主

观方面，作为律师的个体来讲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执

业动机功利化。不少人都在想只要做律师就能赚钱，尤其是

这十年来律师队伍的迅猛发展当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律

师，但也有一些律师就是为了钱进来的。 二是执业目的庸俗

化。他做律师为什么？就是为了钱，或者为了赌一口气，或

者为了某种可能未必能说出来的愿望。 三是执业行为商业化

。他把所有执业方面的一案一讼、一点一滴都变成了商业化

。 四是问题是执业信仰模糊化。对律师职业的未来毫无信仰

，一片模糊。 在客观方面也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执业文

化建设比较缺乏。刚才雪峰同志也谈到了文化建设，我以为

很有意义。不管是律师事务所还是律师管理层，谈到律师文

化这个概念也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原来没考虑过律师文化的

问题。这个文化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肯定绝不仅仅是文化

知识。经常有人这么说，有文化知识的人未必有文化，没有

文化知识的人未必没有文化。从这个角度理解，说明我们执

业文化建设还比较缺乏。 二是执业管理还有很多缺位的情况

。这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讲话都谈到了我们管理中存

在缺位的情况，不好管，管不好，怎么管，都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问题。 三是执业环境欠佳。严格意义上说，不管是社会

环境还是我们本身的执业环境都出现了非常恶劣的情景，尤

其是在刑事业务当中表现更加明显。 四是在执业规则上或者

执业规范上还缺乏权威。尽管各地律师协会都在不同程度地

做一些探索，但我觉得我们的执业规范现在最重要的是缺乏

权威。我们应该制定一套什么样的规范，显然是一个难题。



亚里斯多德说过，法治就是制定一个大家能看懂的法律，并

能得到普遍执行的法律。套用这个原理在规则上我们是不是

应该有这种情况，制定一个大家普遍遵守并有权威的规则。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误导了我们的律师执业观？ 这同样可以

从两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不管

是社会还是我们律师自身对律师执业观都发生了偏差。社会

偏差有四个方面。 一是以为什么人都可以当律师，导致现在

律师队伍当中出现了一些鱼龙混杂的情况； 二是以为律师都

很有钱。确实，可能北京律师相对于其他城市的律师收入要

高一些，但是从整体来讲，律师执业收入应该算比较低的。

我曾经得到了一个数据，它告诉我们全国12万律师平均每人

创收6万块钱，6万块钱作为平均收入不是很高，但是社会的

认识却是律师都特别有钱； 三是当一个律师非常容易，我曾

经把律师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当一个律师”，第二

个阶段是“做一个律师”，第三个阶段是“像一个律师”最

后是“是一个律师”。做律师之前先要做人，把做人的规则

搞清楚才可以去做律师，另外要从形象品牌上努力做到“像

”一个律师，最重要是从能力上水平上你是不是一个律师。

这从“当”、“做”到“像”、“是”，看起来四个阶段只

是文字的概括，但实际上当一个好律师、当一个优秀的律师

要有非常长的积累； 四是以为律师就是为坏人说话的，可能

认为律师正也可以说，反也可以说，这就是社会认识的严重

偏差。 实际上，律师的定位应该从四个角度来谈，一是服务

性，二是有偿性，三是平等性，四是自治性。从这四个角度

看定位，就发现我国律师的法律定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的法律定位中出现了四个“不是”的情况。 第一



，“不是”官。其实大家都知道，律师的定位在几个阶段出

现了不同的表述。开始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后来是社会法律

工作者，再后来又叫自由职业者。律师是优秀适格的社会管

理人才，但是我们目前的状态却不是这样的。 第二，“不是

”家。律师和法官、检察官应该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但实际

上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明显发现律师跟他们实际上很难站到

一个起跑线上，很难作为法律家俱乐部的一员跟他们在一起

共同讨论，共同展望明天。 第三，“不是”师。师者就是传

道解惑。我们律师本来应该更多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特长，另

外要站在高度指导社会制定规则，但实际上没有做到。我们

现在为什么有些兼职律师地位很高，这决不在于他是一个律

师，而在于他是一个教授。可见，我们律师的整体水平不够

和社会评价也不太高的现实，使人们还无法达到“师”的境

界。 第四，“不是”行。也就是说作为行业化管理的条件尚

未成熟，同样，职业化也尚未明朗，专业化也尚未成形，产

业化更尚未具备。一切只不过都在慢慢过渡的阶段，但是将

来要发展到这么一个理性的阶段就是行业自治。所以我一直

主张行业自治，而不是简单的行业自律，个人才应该自律。

久而久之，社会对律师的这四个误会导致了我们对律师执业

观的偏差。 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执业观

？ 第一，我认为要把握好四个“业”。首先我讲的是职业，

第二是专业，第三是行业，第四是事业。执业观水平高不高

、思想新不新，就在于你能不能从职业、专业发展到行业、

事业。如果说你仅仅把律师当成一个职业，那仅仅是谋生，

也就是赚钱，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他的执业观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缺陷。其次是专业，我们经常讲律师是吃专业饭的



，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智慧高度技巧的专业，所以要把律师从

职业提升到专业。再次是行业，要从专业上升到行业，任何

一个律师就代表一个行业，比如社会上对律师产生好的印象

或坏的印象有可能就通过一个律师来体现。所以任何一个律

师都要考虑我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我就是这个行业的形象

代表。最后，就是应该把律师当成一项事业，到这个阶段他

的执业观基本上有一个比较清晰比较理性比较客观的水平，

一个比较高超的阶段。 第二是四个“以”，首先，要以法为

业，我们要终生追求法律至上，我们要终生在法律信仰下做

我们该做的事情；其次，要以德为本；再次，要以质取胜；

最后，要以诚取信。 第三是两个“化”，我的理解可以简化

为，一是要优化执业环境，二是要强化管理水平。这是一个

老话题了，所以必须要有新思路。有了新思路，才能有新环

境。 以上就是我借用足球术语“442阵型”总结的律师执业观

的形象理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种什

么样的执业观？也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做律师？ 如果说想做

律师是一种愿望，要做律师则是一种选择，而敢做律师则是

一种决心和勇气，能做律师就是一种水平和能力。看法能决

定想法，想法决定说法，说法决定方法。 那么，我们究竟需

要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我的主张是，应该建立一个以职业

为基础，减少功利化，增强荣誉感；以专业为中轴，减少大

众化，增强紧迫感；以事业为目标，减少商业化，增强使命

感；以行业为依托，减少个人化，增强责任感的执业观。同

时还要以法为业，以德为本，以质取胜，以诚取信。在优化

执业环境和强化管理水平的前提下，用服务创造价值，用奉

献塑造形象，用作为打造品牌，以实际行动改造错误的执业



观。读刘桂明《我们为什么做律师》有感 桂明总编在北京市

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观座谈会上，以《我们为什么做律师》为

题的发言(中国律师网)，振聋发馈，精辟而深刻。为什么想

做律师？为什么要做律师？为什么敢做律师？为什么能做律

师？如何做好律师？略略数语，揭示了中国律师执业观的真

谛，余音绕梁，令每一个律师和想成为律师的人深思。. 律师

是法治社会的产物，律师应是“优秀合格的社会管理人才(刘

桂明语)”，律师制度当属一个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律

师执业观是律师与律师制度的灵魂，是律师文化的核心与基

础。. 桂明划分的律师“四个阶段”，从“当一个律师”、“

做一个律师”到“像一个律师”、“是一个律师”，揭示了

一个人从取得律师资格到成为适格律师的发展轨迹，这一轨

迹可以理解为一个律师从业与发展的初级过程，然而它更是

贯穿律师一生使其境界不断升华的过程。正如桂明所说：“

从‘当’、‘做’到‘像’、‘是’，看起来只是文字的概

括，但实际上当一个好律师、当一个优秀的律师要有非常长

的积累”。 “以法为业、 以德为本、以质取胜、以诚取信”

，应是每一名律师的执业观，也应是所有中国律师的执业观

，只有从每一名律师到整个律师队伍都树立了这种执业观，

我们才会成为具有高尚情操的、精通并忠实于法律的、具有

应有的诚信威望而令全社会所尊重的“法律之师”，才能完

成建造和支撑共和国法治大厦的建造者的历史使命。 律师是

一种社会职业，从事的是一门以法学理论为基础，运用法律

规范处理法律实务的专业，律师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业，每一

个律师都是这个行业中的一员，律师既是值得每一名律师为

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同时也是属于全社会的事业，是社会诸



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更应该把自己的工作

看成是一种崇高的事业而倾力做好她，全社会更应该把律师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业去扶植她。只有律师事业的兴旺发

达，国家的法治大厦才能形成与巩固。正如江平教授撰文所

言“律师兴则国家兴”（《律师文摘》2002年第1 辑卷首语）

。 确立律师的执业观，提升律师素质，引导和规范律师按照

“优秀适格的社会管理人才”的标准去自律与升华，无疑是

非常必要的。桂明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对律师执业观现存

问题的分析，指出了两个方面的偏差：律师自身执业观的偏

差、社会对律师执业认识的偏差和律师执业社会环境的偏差 

。“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需要律师们的积极塑造和良好表

现”（《律师文摘》2003年第3辑《对于高尚精神的追求》）

，同时由于律师从事的是运用法律参与社会管理的活动，律

师既以其活动影响着社会，又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或受制于

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在律师仍为弱势群体的情况下，这种接

受和受制尤为鲜明。在律师法律制度尚不尽人意、律师执业

环境欠佳的现实情况下，如果仅仅强调律师自身的执业观问

题，显然既不客观也难以奏效。由此，桂明提出了“优化执

业环境、强化管理水平”，这是对律师执业观问题的升华，

是把律师执业放在了全社会的视觉和范畴中，从还律师业在

法治社会中所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执业大环境的角度，从如何

克服社会偏差的角度研究，无疑亦为重要。“优化执业环境

、强化管理水平”，首要且紧迫的是从立法方面按照法治的

要求优化律师执业环境，包括修订《律师法》、《刑法》、

《刑诉法》，制定和完善优化律师执业环境的法律规范，从

立法上有意识的向作为权力冲撞弱势群体的律师倾斜，以维



系共和国法治天平的平衡。同时，把律师参政议政作为政治

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为律师运用法律资源参与国家管理提

供更广阔的舞台。律师亦应按照其执业观的要求，严格自律

，刻意提升，献身法治，服务社会。 桂明总编心系律师，桂

明总编是深知律师执业观真谛并为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奔走鼓

呼的良师，是12万中国律师的益友。 （作者：王志学 辽宁长

风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